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穗环（番）法罚〔2023〕11号
当事人：永州市千丰建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121MA4LBB0112
登记地址：湖南省祁阳县黎家坪镇南正中路环兴汇富广场512号
项目生产经营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道石壁二村当峰庙街82号
法定代表人：邹铁桥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及违法事实情况
当事人于2023年1月接手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道石壁二村当峰庙街82号一个广州建筑构件预制项目，主要从事地铁管片预制生产。项目占地面积约30000平方米，员工约150人。主要生产设备有：管片生产流水线1条、搅拌机1台、装载机1台、叉车4台、两个养护池共约1200平方米等。生产工艺为：原料（水泥、砂石、钢筋）→模具制作→投料→搅拌→浇注→脱模→成品。检查时，当事人正在正常生产。
2022年2月22日环保人员检查发现，当事人存在以下事实情形：生产过程中主要产生粉尘、噪声等污染物，厂区地面的粉尘配套洒水车定时洒水降尘，噪声配套隔音棚隔音处理。上述建设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第55项中需要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类别，当事人未办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手续。另查2023年2月3日，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番禺分局在当事人接手上述项目尚未投产时，检查上述项目，当事人明确表示清楚需完善环境影响评价报批手续及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手续后才能投产。

关于处罚金额的确定，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附件1第一章第八点1.8裁量标准：（裁量起点20%+（产排污情况：除有毒有害污染物以外的其他污染物）5%）X 100万元 =25万元 。

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厂房转让协议等证据证实。

二、规范依据、拟处罚告知及处罚内容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我局于2023年3月6日作出穗环（番）罚告〔2023〕4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并于3月7日送达给当事人。当事人逾期未提交书面陈述申辩意见，未提出听证申请。经核实，当事人未建成环境保护设施即投入生产的事实清楚。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附件1第一章第八点1.8裁量标准，本局现依法责令当事人4个月内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贰拾伍万元整。

三、处罚内容的履行要求和当事人的救济权利
限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按照《广州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将上述罚款缴到非税收入代收银行，收入项目编码：3124。

如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文书之日起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窗口，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 183 号金和大厦 2 楼，电话：83555988。），也可向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地址：天河区龙口西路213号，电话：020-87533928、87531656）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文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有关事项的通告》（粤府函〔2021〕99号）的规定，自2021年6月1日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建议当事人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局将每日按罚款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3月27日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番禺分局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德胜路39号    
邮政编码：511400   电话：8462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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